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诺博汽车零部件（平湖）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20年4月，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钟埭街道新凯路 988 号，主要从事汽车内外饰（含座椅）零部件的生产组装。
企业在浙江省嘉兴市平湖经济开发区钟埭街道福善公路东侧长城汽车平湖整车产业园内，新租用平湖市领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法所有厂房及配套设施（面积约 14953.79m2）进行建设投产。实际总投资9715万元，部分建成目前建成对应规模的注塑线、顶棚生产线、地毯生产线、门板生产线、副仪表盘生产线、座椅骨架生产线、座椅组装线及配套环保设施；内饰包覆、地毯加热压模及水切割、顶棚包边加胶等工序配套生产线尚未建成，相应工序暂时委外。 
2021年5月，公司委托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诺博汽车零部件（平湖）有限公司年产10万台套汽车内外饰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7月29日，嘉兴市生态环境局以嘉（平）环建〔2021〕087号文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审批规模为年产汽车内外饰产品（含座椅）10万台/套。
1.2施工简况
项目于2021年8月开始建设，2021年12月部分建成并完成排污许可登记备案，2022年1月投入试运行。目前建成对应规模的注塑线、顶棚生产线、地毯生产线、门板生产线、副仪表盘生产线、座椅骨架生产线、座椅组装线及配套环保设施；内饰包覆、地毯加热压模及水切割、顶棚包边加胶等工序配套生产线尚未建成，相应工序暂时委外。目前项目生产设施及配套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基本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1.3验收过程简况
本次验收范围为已建成的年产10万台/套汽车内外饰（含座椅）生产线及配套环保设施，其中内饰包覆、地毯加热压模及水切割、顶棚包边加胶等工序配套生产线尚未建成，相应工序暂时委外；本次验收为先行验收。
诺博汽车零部件（平湖）有限公司委托浙江求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工作。2022年2月，浙江求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同月进行了验收监测，并对本项目三废产生情况、“三同时”执行情况及环保设施的建设、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依据验收监测结果和有关规范编制了本验收监测报告。
浙江求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杭师大科技园D座6楼，实验室面积3000多平方米，具有常年用于保证检测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公司拥有先进的采样和分析仪器设备，主要包括安捷伦的气相色谱、原子吸收、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离子色谱、原子荧光等大型的进口分析仪器，基本覆盖水和废水、空气和废气、噪声、土壤和危废等大部分检测能力，极大地保证了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公司主要从事水和废水、空气和废气、噪声、土壤、室内环境等检测，已具备近1千个检测项目的能力。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在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
    建设项目根据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有关档案齐全；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2）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公司已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设立了以总经理为首、各部门领导组成的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决策、监督和协调。
（3）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及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建设单位按照环保设施“三同时”要求，项目环保设施设计及施工单位均为格鼎机电有限公司。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基本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已建成的生产设施配套的环保设施均已建成。验收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公司建设了规范的雨污废水排放口，各废气排放口设置了永久监测孔，搭建了采样平台。
（4）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平湖分局备案，备案编号330482-2022-039-L。根据应急预案，公司的风险防范措施及配备的应急处置物资可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需要。企业定期组织进行应急预案演练，日常工作中，加预案及预警，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保障整个应急处理工作有序进行。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无。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未设置大气防护距离。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    建设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惜动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情况。
2.4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批复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落实情况见表2-1。
表 5-1 项目环评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落实情况
	污染源
	污染防治措施
	实际情况
	是否落实

	废气
	注塑生产线
	新建 1套 UV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对注塑生产线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收集处理后通过15m 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1套 UV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对注塑生产线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收集处理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已落实

	
	包覆生产线
	新建一套包覆生产线有机废气处理装置，采用袋式过滤器+UV 光氧+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非甲烷总烃、乙酸乙酯废气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该生产线未建成，工序委外，配套环保设施未上
	不在本次阶段验收范围内

	
	顶棚生产线
	新建一套顶棚生产线有机废气处理装置，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非甲烷总烃、乙酸乙酯废气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该生产线包边加胶产污工序暂时委外， 相应工序配套环保设施未上
	配套措施取消

	
	座椅生产线
	采用干式滤筒除尘器处理颗粒物废气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采用干式滤筒除尘器处理颗粒物废气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已落实

	废水
	生产废水
	生产废水中的水切割废水经过滤后纳管， RO 浓水、地面清洁废水直接纳管排入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公司
	对应工艺委外，水切割废水、 RO 浓水未产生，地面清洁废水直接纳管排入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公司
	基本落实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管排入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公司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管排入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公司
	已落实

	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染油包装物、含废油毛刷以及含废油手套、抹布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合格品、废边角料、废焊渣、焊料粉尘和原料废包装材料外售综合处理。固废应有固定的专门存放场地，分类贮存、规范包装并应防止风吹、日晒、雨淋，严禁乱堆乱放，严格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标准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 年第 36 号）、《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要求。日常管理中要履行申报登记制度、建立台帐制度，危险固废处置应执
行报批和转移联单等制度。
	调试期间无废边角料、收集粉尘、失火活性炭、废机油、含废油毛刷、含废油手套、废抹布等固体废物产生，废 RO 膜、地毯残渣因工艺委外不产生；不合格品和一般原料废包装材料统一出售给精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公司清苑再生资源分公司，废焊渣和生活垃圾由市环卫所收取；项目公司已与嘉兴市众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委托协议，委托其贮存、处置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
按规范设施了危废仓库和一般固废仓库。
	基本落实

	噪声
	生产设备
	厂房隔声、周边植被绿化隔声降噪、距离衰减
	厂房隔声、周边植被绿化隔声降噪、距离衰减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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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诺博汽车零部件（平湖）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20 年 4 月，位 于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钟埭街道新凯路   988  号，主要从事汽车内外 饰（含座椅）零部件的生产组装。   企业 在浙江省嘉兴市平湖经济开发区钟埭街道福善公路东侧长 城汽车平湖整车产业园内，新租用平湖市领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法 所有厂房及配套设施（面积约   14953.79m 2 ）进行建设投产。实际总 投资 9715 万元，部分建成目前建成对应规模的注塑线、顶棚生产线、 地毯生产线、门板生产线、副仪表盘生产线、座椅骨架生产线、座椅 组装线及配套环保设施；内饰包覆、地毯加热压模及水切割、顶棚包 边加胶等工序配套生产线尚未建成，相应工序暂时委外。     2021 年 5 月，公司委托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诺博 汽车零部件（平湖）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台套汽车内外饰产品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 2021 年 7 月 29 日，嘉兴市生态环境局以嘉（平） 环建〔 2021 〕 087 号文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审批规模为 年产汽车内外饰产品（含座椅） 10 万台 / 套。   1.2 施工简况   项目于 2021 年 8 月开始建设， 2021 年 12 月部分建成并完成排 污许可登记备案， 2022 年 1 月投入试运行 。 目前建成对应规模的注 塑线、顶棚生产线、地毯生产线、门板生产线、副仪表盘生产线、座

